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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4 岁少女拓展营内遭虐待后
死亡”一案再次开庭，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该事件发生于去年9月，河南一名14
岁少女在拓展营中遭受体罚与虐待，后因
身体电解质紊乱，经一个月抢救无效不幸
离世。事发后，涉事拓展基地被关闭，基地
校长、生活老师等3人被刑拘，心理辅导老
师阴某某也因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被捕。

拓展营是一种将孩子集中管理、进行
心理辅导、日常学习与体能训练的校外培
训机构。该案的曝光，再次将公众视线引
向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安全问题。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校外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存在资质不合格、教师专业素
养不高等问题，导致学生在培训过程中人
身安全难以保障。而一旦发生纠纷，家长
往往面临维权难、追责难的困境。

14岁少女拓展营内遭虐待后死亡 7岁孩子学游泳被教练按头致呛水

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师资隐患调查

“孩子才7岁，学游泳时头被教练
突然按进深水区，吓得呛水、做噩梦，
现在根本不敢下水。”今年8月中旬，
上海杨浦一家游泳馆内，吴曦（化名）
目睹教练在教学过程中将其女儿头
部按入水中并用力压了几下，数秒后
孩子才挣扎着浮出水面。

涉事教练辩称，此举是为帮助孩子
“克服心理恐惧”。游泳馆负责人随后致

歉，并提出补偿三节一对一课程，更换教
练，但吴曦一家并未接受该方案。截至
目前，双方仍未达成一致。记者尝试联
系该游泳馆，对方未就此事作正面回应。

类似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网
上检索发现，今年4月，海南省一家午
托机构老师因认为一名11岁学生用
餐时不配合管理，动手打人，后被公
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5日并罚款

500元。教育部门随后安排心理专家
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今年2月，北京的伍女士为儿子在
一家体育机构花费3600元报名了12
节足球课。据伍女士回忆，报名时机构
承诺，“课程采取双语教学，以外教为
主，中文教练辅助教学，小班教学，专属
场地”。然而，实际上课后，伍女士发现
课程与宣传内容存在明显差异。

“原本承诺的小班课，变成了约
30名学生挤在同一块场地上课。”伍
女士向记者吐槽道，教学秩序也比较
混乱，教练还经常辱骂甚至体罚学
生，导致孩子对足球课出现抵触心
理。伍女士当即提出退费申请，机构
却将后台数据从剩余10节改为“已
过期，剩余0节”。目前，伍女士正考
虑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教学失范孩童身心受伤

今年3月，教育部印发《全国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应用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是全国统一的
校外培训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一网
（官方网站）三端（家长端APP、机构
端APP和管理端APP）为校外培训全
流程监管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切实
保障家长学生和各方切身利益。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家长反
映存在问题的机构在该平台上无法
查到，机构资质存疑。

2024年12月，北京市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总队在北京昌平一家体能

培训机构进行检查时，发现挂牌资质
虚假宣传，其颁发单位为已公示的非
法社会组织，同时该机构与顾客签订
的合同存在霸王条款，从业人员存在
美化履历的情况。

山东省一名家长向记者反映，今
年2月，她在孩子所在舞蹈机构外看
到，老师因孩子动作不标准而严厉训
斥孩子，孩子情绪崩溃后未获安慰反
而被要求罚站。经投诉，教育局回复
称该机构并无相关办学资质。

教师专业素质更是参差不齐。
山东省一名8岁学生的家长告诉记
者，今年暑期，当地某健身游泳机构

为应对学员高峰，大量聘请兼职教
练，其中不少人无法出示相关资质证
书，甚至有在校大学生临时上岗。机
构此前承诺“一名教练最多带5个孩
子”，实际却是一人对10人。

“好几次孩子在水里游不动了上下
扑腾，教练正忙着看别的小孩，根本顾不
过来，安全咋保证？”这名家长吐槽说。

一名在北京从事舞蹈教学的老师
告诉记者，今年5月，她应聘某少儿舞
蹈机构老师时，和负责人说明自己没有
任何教学经验，希望跟着其他老师积累
经验。对方听后直说“这不算什么”，直
接发来舞蹈教学视频让她“照着上”。

“真就是硬着头皮上课。”上述老
师说，更不合理的是，机构将两个基
础差异极大的班级合并教学，且课程
内容紧凑，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记者在某招聘平台上询问10家
少儿舞蹈、武术等培训机构的入职资
格，只有少数机构要求出示相关证书
或资质。记者询问一家正在招聘中
国舞兼职老师的艺术机构需要哪些
证书或资质时，该机构经理称“有毕
业证即可，不看证书，看实际业务展
示”。而另一家武术机构也表示“同
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可以做助教，辅助
教学，不需要证书”。

师资无门槛安全难保障

目前，我国多地已出台规范性
文件，明确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的 教 师 资 质 与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
2022年年底，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
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明确从业
人员应具备相应职业能力或教师
资格，机构也需落实人防、物防、技
防等安全要求。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
金菊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校外
培训机构应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师
资不足、管理混乱可能侵害学员的生
命权、健康权，同时也损害消费者知

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机构宣称‘专业教练’‘安全保

障’，实则师资造假、设施缺位，属于
典型的虚假宣传，家长基于错误信息
付费，合同可撤销并索赔。同时，这
种行为还侵害了学员受教育权附带
的安全保障权。消防缺失、无急救预
案，一旦出事，机构要承担侵权连带
责任，重者可能触犯重大责任事故
罪。”姚金菊说。

她分析认为，校外非学科类培训
安全问题频发，背后存在多方面原因。

从行业特点看，非学科类培训涵
盖体育、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项目

细分众多，难以建立统一的资质认证
体系。缺乏国家统一的资格认证标
准，导致各地、各行业自行其是，认证
质量参差不齐，为不合格师资进入行
业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资质认证
的缺位状态，使得培训机构在师资招
聘和宣传上拥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容
易滋生虚假宣传行为。

此外，不少机构应急管理制度不
健全，缺乏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
能力，安全培训不到位，责任追究机
制缺失。

监管层面也一定程度存在权责
不清、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学科与

非学科类培训区分标准模糊，执法专
业性不够，导致重复执法、多头监管
现象。日常监督不足、信息监管乏
力，也使得资质造假、虚假宣传等行
为难以杜绝。

“当前对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也
明显不足。尽管《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设有黑名单
制度及停招、取消办学许可等处罚，
但实际执行效果有限。另一方面，家
长在证据收集、责任认定等方面面临
困难，维权成本高，间接降低了机构
的违法违规成本。”姚金菊说。

（《法治日报》孙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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